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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操作手冊 

（中文法規異動通報作業） 

一、前言 

「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 (網址：http://law.moj.gov.tw) 之

建置，乃期能提供社會大眾經由網際網路單一窗口，方便、迅速查詢

法規資料及網站，完成電子化／網路化政府－「電子法規」之建置任

務，以達公開法令資訊、建構法治社會之目標。 

為協助各機關人員減輕通報作業之負擔，提升行政效率，全國法

規資料庫通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與行政院公報資訊網於民國

95年 10月 01日起介接「命令、第二類行政規則、函釋及法規草案」

資料，並由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配合建置

「法律」資料，因應通報作業之變動，提供通報系統中文法規異動通

報作業操作說明，敬請卓參。 

二、中文法規異動通報及確認作業說明 

（一）各類資料建置方式 

資料類別 資料建置來源 各機關負責作業 

1.法律 由工作小組建置 
˙確認 

˙勾選是否英譯 

2.命令 系統自動與行政院公報介接 ˙確認 

3.第一類行政規則 由各機關通報 ˙通報 

4.第二類行政規則 系統自動與行政院公報介接 ˙確認 

5.函釋 系統自動與行政院公報介接 ˙確認 

6.法規草案 系統自動與行政院公報介接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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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辦理通報及確認作業流程 

 

（三）法律資料建置及確認作業說明 

1.法律經總統公布後，由工作小組負責資料建置，各機關負責所屬

法律資料確認。 

2.總統公布法律資料，經刊登於總統府公報，工作小組原則在公布

當日完成資料建置，各機關請於刊登公報次日進入通報系統進行

資料確認作業。 

3.工作小組建置法律資料時，將判斷該法律之主管機關，以協助各

機關易於辨識所屬法律資料，如工作小組所填之主管機關有誤，

可通知工作小組修改。 

4.各機關進行資料確認作業，應同時勾選法規是否英譯。 

各機關
通報人員

確認法律資料

確認法規命令

通報
第一類行政規則

檢查各欄位資料
勾選是否英譯

檢查
介接資料

通報資料

確認完成

確認完成

通報完成

確認
第二類行政規則

確認函釋

確認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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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資料經確認機關確認完成，始轉入資料庫，成為確認機關之

通報資料。 

（四）與行政院公報介接資料及確認作業說明 

1.命令、第二類行政規則、函釋及法規草案，由通報系統自動與行

政院公報介接資料，各機關負責資料確認作業。 

2.為便於資料介接，各機關發布「命令、第二類行政規則、函釋及

法規草案」資料，送刊行政院公報時，應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

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3.行政院公報每日下午四點出刊，通報系統設定每日下午五點進行

資料介接（系統自動作業），各機關請於刊登公報次日進入通報

系統進行資料確認作業。 

4.介接之資料，系統直接轉入資料庫成為各機關通報之資料。 

（五）第一類行政規則通報作業說明 

第一類行政規則發布後，由各機關負責通報資料，無須再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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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入系統 

（一）登入帳號密碼 

（二）點選「中文法規異動通報」 

（三）進入通報介面，顯示該帳號有權處理之「最新異動通報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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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資料確認 

（一）單元說明 

法律經總統公布後，由工作小組將資料建置於「法律資料確認」區，

各機關應於公布後三個工作日內，於本單元進行法律資料確認作業。 

（二）確認法律資料作業流程 

（三）操作說明 

1.點選「法律資料確認」區，可查閱工作小組建置之所有法律資料。 

各機關通報人員
確認法律資料

連絡工作小組
建置法律資料

執行確認作業
法律資料確認區

無資料

法律資料確認區
有資料

資料內容無誤
填入「是否英譯」

確認完成

資料內容有誤
直接修改欄位資料
填入「是否英譯」

確認完成

主管法律資料
已被其他機關確認

聯繫其他機關
執行回復作業

執行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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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筆資料之「主管機關」，係由工作小組填入，以便利通報人員快

速瀏覽所屬法律資料。 

3.檢視法律資料 

點選該筆資料之「建置資料摘要」（底線連結），另開視窗，顯示

工作小組所建置之法律資料內容。如資料正確，亦可於本畫面直

接進行確認，請點選「確認本筆資料」鈕，完成確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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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資料 

（1）點選「確認」（底線連結），顯示各欄位資料內容。 

（2）請通報人員確認各欄位資料是否正確，如有錯誤，可直接修改。 

（3）請勾選「是否英譯」，此為必填欄位，如未勾選無法完成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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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下「確認」鈕，完成確認作業。 

（4）確認完成後，該筆資料會顯示「已確認」，並紀錄確認機關，同

時將資料轉入成為確認機關之通報資料。 

 

5.回復資料 

（1）資料經確認後，如發現確認作業有誤，需回復到未確認狀態，

則可點選「回復」（底線連結），改回未確認之狀態。 

（2）「回復」功能，由確認該筆資料之帳號以及該群組之群組位階人

員，均有回復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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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錯誤態樣說明 

1.確認後，發現該法律非其主管（自己撿錯） 

機關確認後，發現該法律非其主管，可於「法律資料確認」區，

點選「回復」（底線連結），將資料改回未確認之狀態，送回接收

區。 

 

 

 

 

 

 

2.欲確認時，該法律已被其他機關確認（別人撿錯） 

（1）欲確認主管法律資料時，如發現該筆法律已經被確認，系統畫

面會顯示確認機關。 

（2）請先與該確認機關連絡，請其執行「回復」作業，改回未確認

之狀態。 

（3）再進入「法律資料接收」區，進行「確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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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報介接資料確認 

（一）單元說明 

命令、第二類行政規則、法規草案資料，係由通報系統自動與行政

院公報介接，各機關應於命令、法規草案發布後三個工作日內、行

政規則發布後五個工作日內，於本單元進行資料確認作業。 

（二）確認與公報介接資料作業流程 

 

各機關通報人員
確認介接資料

命令
第二類行政規則

函釋
法規草案

確認完成資料完整正確

資料缺漏 進行補通報作業 補通報作業完成 進行確認 確認完成

資料內容有誤

點選「修改」
修改資料內容

修改資料完成

介接
公報勘誤資料

點選「修改」
修改資料內容

修改資料完成

進行確認 確認完成

進行確認 確認完成



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操作手冊（中文法規異動通報作業） 

文件版本：95.10  第 11 頁，共 28 頁 

（三）操作說明 

1.點選「公報資料確認」區，顯示該群組自行政院公報介接之資料。 

2.檢視介接資料 

點選該筆資料之「介接資料摘要」（底線連結），另開視窗，顯示

介接之資料內容。如資料正確，亦可於本畫面直接進行確認，請

點選「確認本筆資料」鈕，完成確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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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認資料 

（1）點選「確認」（底線連結），另開視窗，顯示介接之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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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下「確認本筆資料」鈕，完成確認作業。 

（3）確認完成後，該筆資料於「公報資料確認區」，顯示為「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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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為「未轉入，資料缺漏」 

介接之資料，如有欄位未填寫完整（通常是提要表資料不齊全），

系統將無法轉入，通報人員應先補通報，再進行確認作業。 

（1）在「公報資料確認」區，「資料轉入」欄位，註記為「未轉入，

資料缺漏〔補通報〕」。 

 

 

 

 

 

 

 

（2）點選該筆資料之「介接資料摘要」（底線連結），在「轉入記錄」

欄位，系統會提示資料缺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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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補通報」（底線連結），進行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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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補通報，「資料轉入」欄，變更顯示為「已補通報」，同時

將資料轉入資料庫。 

 

 

 

 

 

 

 

（5）補通報完成後，再點選「確認」（底線連結），完成確認工作。 

5.資料內容有誤 

（1）錯誤之內容，如屬於公報刊登之內容者，應先向行政院公報刊

登資料更正，通報系統會自動從行政院公報介接，顯示為勘誤

資料。 

（2）錯誤之內容，如係「提要表」填寫錯誤所致，請利用通報系統

「修改」功能修改。（功能詳述於『七、修改訊息』單元） 

（3）修改完成之資料，會儲存於通報系統資料庫中，可於「最新異

動通報訊息」區查閱，原「公報資料確認」區之介接資料內容，

不會變動。 

（4）資料修改完成後，請進入「公報資料確認」區，點選「確認」

（底線連結），完成確認工作。 

 

 

 



全國法規資料庫通報系統操作手冊（中文法規異動通報作業） 

文件版本：95.10  第 17 頁，共 28 頁 

6.勘誤資料 

（1）各機關於行政院公報上刊登資料更正，通報系統亦會介接，但

此類資料系統無法直接轉入，在「公報資料接收」區，「資料轉

入」欄，註記為「勘誤，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2）由各機關通報人員參考介接資料，利用通報系統「修改」功能

（詳述於『七、修改訊息』單元），修改原通報之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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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點選該筆資料之「介接資料摘要」（底線連結），檢視勘誤資

料內容。 

B.點「連結網址」可查看勘誤內容。 

C.點選「修改」功能（功能詳述於『七、修改訊息』單元），查

詢需勘誤之法規，即可修改資料。 

 （3）資料修改完成後，再進入「公報資料接收」區，點選「確認」

（底線連結），進行確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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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報第一類行政規則資料 

（一）單元說明 

第一類行政規則資料，各機關應於發布後五個工作日內，利用通報

系統「新增」單元，進行資料通報作業，並為須否英譯之勾選。通

報完成之資料，可直接顯示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入口網站」行政規

則最新訊息區。 

（二）通報第一類行政規則作業流程 

（三）功能說明 

1.點選「新增」按鈕，選擇通報資料類別為「行政規則」，按「進行

通報」鈕。 

2.填入各欄位資料： 

（1）資料類別：系統自動產生「行政規則」，使用者不需登載。 

（2）資料性質：請勾選「規則 (§159,II,1)」。 

（3）登錄日期：系統自動產生，使用者不需登載。 

（4）發布機關：自動產生該帳號所屬之機關單位，除有會銜發布之

情形外，使用者不需登載。 

各機關
通報人員

通報
第一類行政規則

通報資料 通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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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發布日：請利用下拉式選單設定公（發）布日期。 

（6）生效設定：如本筆行政規則全部或部分尚未生效，請勾選此欄

位，並填入「最後生效日」。 

（7）文號：請輸入行政規則發布之文號。 

（8）異動性質：請選擇行政規則之異動性質。 

（9）合併筆數：異動性質如為「合併修正」，請填入合併筆數。 

（10）網頁摘要：請輸入該行政規則之網頁摘要。 

（11）法規名稱：請輸入行政規則之名稱，需輸入全名。 

（12）本行政規則，如果為需英譯者，請勾選「本行政規則需通報英

譯法規資料。」 

（13）內容連結：請輸入行政規則之連結網頁網址，可利用右方「網

址檢查」確認網頁連結是否正確。 

（14）合併說明：異動性質如為「合併修正」，請於本欄位填入相關

說明，如合併之行政規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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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填寫完成，點選「確認」按鈕，則完成資料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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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改訊息 

（一）單元說明 

1.對於已確認或通報之訊息，如需修正資料內容，可點選「修改」

單元修正之。 

2.已檢核法規，不可做修改。 

（二）功能說明 

1.點選「修改」，設定查詢資料範圍與期間，點選「確定」。 

2.顯示查詢所得訊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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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到欲修改的訊息，點選「編輯」（底線連結），進行修正作業。 

4.於輸入欄位中修改內容，點選「確認」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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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確認」鈕畫面顯示修改後資料內容，請確認訊息是否正確，

如正確，請點選「確認」鈕，完成修改，或點選「回上一頁重寫」，

回上一頁重新修改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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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刪除訊息 

（一）單元說明 

1.對於已確認或通報之訊息，如需刪除，可點選「刪除」單元，自

資料庫終將資料刪除。 

2.已檢核法規，不可做刪除。 

（二）功能說明 

1.點選「刪除」鈕，顯示該帳號有權刪除之訊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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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選欲刪除之訊息，點「刪除」鈕，即可刪除訊息。 

3.畫面顯示欲刪除法規清單，請再次確認訊息是否正確，如正確，

請點選「刪除確認」鈕，完成刪除作業，或點選「回上一頁重寫」，

回上一頁重新點選刪除訊息。 

4.按下「刪除確認」，訊息將會從資料庫永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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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異動通報查詢 

（一）單元說明 

本單元可設定條件，查詢已通報之訊息。 

（二）功能說明 

1.點選「異動通報查詢」鈕。 

2.點選「本群組」或「本單位」或「本帳號」（單選）。 

3.勾選「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法規草案」（可複選）。 

4.點選日期性質。 

5.設定查詢期間。 

6.設定每頁顯示筆數。 

7.點「確定」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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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顯示查詢所得訊息列表。 


